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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可能涉及的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专利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贵州云中医院、温州市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佛山市中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中山市中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省中医院、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浙江省中医院、青岛耳穴堂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薇、唐东昕、郑曙光、曾曼杰、王正、唐玲、刘继洪、栾伟、蒋运兰、梅荣、

董丽娟、王蓓、段培蓓、林唐唐、董丽、穆禹、叶富英、赵凯、田恬、刘青、刘夏梦、瞿金念、刘洋、

王飞清、任秀亚、董画千、刘鑫、王艺瑾、向毅明、赵玲玲、周艺涵、刘兴、陈丽、邵帅、张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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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充分发挥中医外治法独特优势，提高中医外治技术服务能力，大力发展中医非

药物疗法，使其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防治中发挥独特作用。耳穴疗法作为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其疗效显著、适应证广、副作用小等特点，逐渐受到医学界和广大群众的关注与青睐。然而，

当前耳穴疗法在临床应用与推广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耳穴疗法的理论体系较为复杂，涉及

中医脏腑经络学说、现代医学解剖学、神经体液学说等哲学及自然科学知识，从业者对其理论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参差不齐；另一方面，耳穴疗法的操作规范尚未完全统一，在学习穴位功能、手法等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疗法的临床疗效评价与推广应用。此外，耳穴疗法的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缺乏系统、规范的培训体系和标准，难以满足社会对耳穴疗法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

为进一步推动耳穴疗法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提高耳穴疗法的临床应用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耳

穴疗法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制定本标准，旨在明确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基地的术语和定义、建设要求、

管理要求、监督考核等方面内容，为各地区、各机构开展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提供科学、全面、

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促进耳穴疗法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应用与普及推广，使该项中医外治法更好地服

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助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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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指南的术语和定义、建设要求、管理要求和监督考核。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卫生、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机构，为规范化培训耳穴疗法提供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03/T 329-2023 公众急救培训基地建设与管理指南

T/CEMA 001-2024耳穴门诊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耳穴 （Auricular points）

T/CEMA 001-2024 耳穴门诊建设指南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2 耳穴疗法 （Auricular therapy）

T/CEMA 001-2024 耳穴门诊建设指南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3 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基地（Auricular therapy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base）

依托具备资质的院校、医疗机构和培训机构，提供耳穴疗法理论培训场地、实训设备、模型，开展

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集理论授课、实训授课、实践学习、课程开发、学术交流等为一体的场所。

4 建设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能够承担耳穴疗法培训，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部门认定或授权的专业机构。

4.1.2 机构运营主体开展耳穴疗法须具有 3年以上，无安全管理和运用服务纠纷事故。

4.1.3 应具有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满足年培养 20名以上学员的能力。

4.1.4 应具有理论课程的完整体系及满足理论授课的师资团队。

4.1.5 设置实训教学设备和实训教学课程，能够组织学员开展实操实训。

4.1.6 应具备现代化远程教育条件，具有满足大规模网络培训所需的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和网络教学资

源，建立网络化的培训和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网上培训和网络互动交流。

4.2 场地要求

4.2.1 培训场地应至少包括以下功能区，且各区域应分区合理、界限清晰、相对独立：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FC44C95C3BC08BE9E05397BE0A0AC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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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用区域：日常教学活动所需的多媒体教室、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临床技能实训科室；

——模型存储用区域；

——办公用区域。

4.2.2 有条件的基地除设置 4.2.1 的功能区以外，还可设立学员休息区。

4.2.3 教学用区域应符合以下条件：

——宽敞、通风、明亮、布局合理，方便人员出入；

——至少包括一间面积不低于 100 m²的教室；

——各教室有独立出入口，出入口的设置保证人流进出通畅、快捷。

4.3 设施设备要求

4.3.1 基地应至少配备以下设施设备或物品：

——电子教学设备：满足培训课件展示、教学音视频播放等需求；

——办公设备；

——培训挂图、模型及设备等；

——录音录像设备；

——应急医疗物品。

4.3.2 培训模型和设备的配备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培训模型和设备清单

项目 要求

王不留行籽耳穴贴 6000 贴

铜砭刮痧板 10 个

刮痧油 10 瓶

耳穴模型 10 具

耳穴国标练习图 50 套

耳穴探测笔 10 个

蚊式钳/小号平镊 10 把

酒精（95%）、碘伏 各 10 瓶

小棉签 10 包

橡胶手套 100 副

治疗盘 5个

免洗手消毒液 5瓶

4.3.3 录音录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安装在教学用区域，能录制培训现场的全貌；

——录制的图像和声音清晰。

4.4 人员配备要求

4.4.1 基地应至少配备以下人员：

——基地主任 1 名，统筹管理基地各项工作；

——管理人员 1 名，负责基地教学质量把控、设施设备维护、档案管理；

——导师 6 名，具体包括 1 名主讲导师和 5 名辅训导师。

4.4.2 导师资质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记录；

——取得省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学术团体组织的耳穴疗法相关专科培训结业证或合格证；

——主讲导师需具有高级职称，临床开展耳穴疗法例数不少于 50例。辅训导师需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临床开展耳穴疗法例数不少于 30例。

4.4.3 导师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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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耳穴基础理论，娴熟的耳穴疗法技术操作能力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临床辨证能力，能运用中医基础理论和耳穴疗法的理论知识，对患者进行评估、辨证分

析，提出并处理健康问题，制定并实施耳穴疗法方案，跟踪评价效果，达到良好的健康结局；

——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沟通能力；

——具备领导和团队合作、协调能力；

——具备有效的应急处置能力，能够应对、处置突发情况。

4.4.4 基地管理人员应为全职工作人员，且毕业于医学相关专业。

4.5 制度建设要求

基地应至少建立以下规章制度：

——诚信守诺制度。包括诚信的内容、承诺的形式以及诚信守诺的落实等规定；

——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课程管理要求、考核要求、教学质量评估的周期、方法和结果管理等要求；

——培训导师管理制度。包括培训导师教学能力、培训质量、职业道德、廉洁自律等要求；

——学员管理制度。包括学员档案管理建立与管理等要求；

——学员投诉受理制度。包括投诉的方式、投诉的受理、处理结果和处理时限等要求；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包括固定资产使用、维护等要求。

5 管理要求

5.1 组织管理

5.1.1 培训基地应成立耳穴疗法培训领导小组，由培训基地主要负责人、职能部门包括但不限护理（临

床护理教研室）、教务、实训室等科室组成，负责师资审核、培训招收条件、培训和考核规划、组织实

施以及指导监督。培训领导小组宜下设主任、副主任、成员和秘书等职位。

5.1.2 培训基地应成立耳穴疗法培训小组，由护理（临床护理教研室）负责具体师资管理和考核、学员

培训计划起草和实施包括但不限学员招生培训及考核、学员培训阶段日常管理。培训小组宜下设组长、

副组长、教学秘书和组员。

5.2 导师管理

5.2.1 基地聘用的导师应符合 4.4.1的要求。

5.2.2 导师应定期参与培训管理单位的培训和年度的导师考核。

5.2.3 导师应按基地培训课程安排要求履行相应的教学职责，教学职责包括：

——培训前准备培训资料；

——学员考勤记录；

——学员培训期间安全教育；

——学员授课；

——学员考核。

5.2.4 基地每年应对导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以下方面：

——职业素养；

——教学能力；

——教学成效。

5.3 教学管理

5.3.1 教学前

5.3.1.1 每期培训开始前应确定开展的培训课程及类别，包含基础知识、实训及临床实践。

5.3.1.2 确定培训课程及类别后，准备培训教学资料，包括：教学大纲、培训教材、导师手册、学员手



CEMA XXX—XXXX

4

册、学员签到表、导师签到表等。

5.3.1.3 培训申请应包括当期培训课程、培训时长、培训目标、培训人数、导师配备、设施设备。

5.3.1.4 应对报名培训课程的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核，确认是否满足培训课程报名条件。

5.3.1.5 培训应满足以下要求：

——采用小班制分组教学，每个培训班学员不宜超过 20 人，每组最多 10 名学员。

——1 名辅训导师培训学员数量不应超过 10 名；

——设施设备配置应满足培训课程的要求。

5.3.2 教学中

5.3.2.1 按照不同课程类别、课程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长等进行课程培训准备。

5.3.2.2 教学过程中应将教学过程通过录音录像设备记录下来并保存。

5.3.3 教学后

5.3.3.1 通用要求

5.3.3.1.1 培训结束后，应收集学员反馈意见，由学员完成课程评价。

5.3.3.1.2 应建立培训课程档案，每期培训结束后将培训相关材料归档管理。

5.3.3.1.3 应归档的材料至少包括：

——学员签到表；

——导师签到表；

——学员课程评价表；

——学员理论考核成绩表；

——学员独立完成的完整个案报告。

5.3.3.1.4 档案保存形式可采取纸质或电子形式，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5.3.3.1.5 应在培训结束后一周内将教学录音录像资料归档管理。

5.3.3.1.6 培训结束后，应对学员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应符合培训管理单位的相关要求。

5.3.3.1.7 考核内容应包括以下三方面：

——理论；

——技能；

——个案报告。

5.3.3.1.8 考核结束后，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培训证书。

5.3.3.1.9 应做好培训证书发放记录，确保记录清晰、留存完整。

5.3.3.1.10 学员培训证书遗失或损毁的，由基地确认后，重新进行补发。

5.3.3.1.11 应为参加培训的学员建立档案，档案内容应至少包含学员登记表、培训记录和结业考试成

绩单、学员独立完成的完整个案报告。档案保存形式可采取纸质或电子形式。

5.3.3.1.12 应妥善保管学员档案，保留时间不少于 2 年。

5.4 场地管理

参照DB4403/T 329-2023中5.4的规定。

5.4.1 整体环境保持干净整洁，有专人负责卫生管理，定期进行卫生检查。

5.4.2 垃圾应按要求进行分类收集和转运，每日清理。

5.4.3 卫生间保持清洁，无异味。

5.5 设施设备管理

参照DB4403/T 329-2023中5.4的规定。

5.5.1 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台账，登记设施设备借用、归还信息。

5.5.2 基地应按要求对各类设施设备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保养、清洁、消毒，确保设施设备状况良好、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FC44C95C3BC08BE9E05397BE0A0ACFAE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FC44C95C3BC08BE9E05397BE0A0AC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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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正常，如有故障或损坏应及时修复、更新；针对培训耗材，基地应具备一定的储备量。

5.5.3 应建立设施设备维护档案，记录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更新信息。

5.6 安全管理

参照DB4403/T 329-2023中5.4的规定。

5.6.1 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效。

5.6.2 应明确安全责任人，保障人员、场所和设备的安全。

5.6.3 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消防、防盗等设备齐全、有效。

5.6.4 应建立安全工作档案，记录日常安全检查工作。

5.6.5 应对培训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定期进行系统识别、评估，发生风险时应及时处置整改。

5.6.6 应制定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定期举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5.6.7 紧急出口标志应清晰醒目。

6 监督考核

6.1 定期评审

6.1.1 定期对培训、体验质量和效果进行内部评审。

6.1.2 最高管理者定期对培训、体验管理和实施情况进行管理评审。

6.1.3 对于内部评审和管理评审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处理。

6.2 定期考核

6.2.1 建立申诉、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各方对培训工作提出的异议，并做好申诉、投诉及其处理情

况的记录。

6.2.2针对申诉、投诉，能够采取有效纠正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6.2.3对于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处理。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FC44C95C3BC08BE9E05397BE0A0ACFAE


CEMA XXX—XXXX

6


	目次
	前言
	引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为进一步推动耳穴疗法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提高耳穴疗法的临床应用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耳穴疗法专业人才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T/CEMA 001-2024 耳穴门诊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耳穴 （Auricular points）
	3.2 耳穴疗法 （Auricular therapy） 
	3.3 耳穴疗法规范化培训基地（Auricular therapy standardization 
	4 建设要求
	4.1基本要求
	4.2 场地要求
	4.3 设施设备要求
	4.4　人员配备要求
	4.5 制度建设要求
	5 管理要求
	5.1 组织管理
	5.2 导师管理
	5.3　教学管理
	5.3.1　教学前
	5.3.2　教学中
	5.3.3  教学后
	5.4场地管理
	5.5设施设备管理
	5.6 安全管理
	6 监督考核
	6.1 定期评审
	6.2 定期考核

